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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女子教育所使用的教

材，既不同于男子所使用的成人

教材，又有别于蒙学读物，自成

一套体系，显示出其为“女学”的

特点。

古代女学教材的最大特点

是内容全部集中于妇德、妇职和

闺门礼仪，其中影响较大的教材

有四类。第一是纪传类教材，如

刘向《列女传》，分为母仪、贤明、

仁智、贞顺、节义、辩通、孽嬖 7

类，每类代表人物 15 人。《列女

传》以正统封建伦理道德观念为

褒贬准绳，标榜“君臣、父子、夫

妇三者，天下之大纲纪也”，宣扬

贞顺节义、宽容去妒、循法守礼

等妇德，同时也对一些关心国

事，具有通才卓识、机敏干练、富

于聪明才智的普通民女予以赞

扬。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为

妇女立传的专史，体现了对妇女

“兴国显家”作用的充分肯定和

高度重视。

第二类是阐明义理类教本，

如班昭《女诫》分卑弱、夫妇、敬

顺、妇行、专心、曲从和叔妹 7

篇，着重从理论上论证女子立身

处世的道理，并具体规定了约束

女子言行的准则。《女诫》是集封

建女教大成之作，被奉为古代女

子教育的经典，被誉为“简要明

肃，足为万世之规”。

第三类是论传综合类教本，

如吕坤《闺范》共辑录了经传典

籍及历代女教家训的“嘉言”，选

摘了历代妇女可资效仿的“女子

之道”“夫妇之道”“妇人之道”

“母道”“姊妹之道”等 9 类“善

行”，流传颇广。

另外还有仪则规范类教本，

如《女论语》分立身、学作、学礼、

早起、事父母、事舅姑、事夫、训

男女、营家、待客、和柔、守节 12

章，语言浅显通俗，对推广普及

正统女教发挥了深远的影响。

统治阶级高度重视，帝王后

妃、重臣名儒亲自撰写，是古代

编印女教读本的又一特点。唐

代长孙皇后“传古妇人善事，勒

成十卷，名曰《女则》，自为之

序”。武则天召士人撰写《孝女

传》、《古今内范》等书，并以女皇

名义颁行天下。明代数位皇后

分别撰写了《内训》、《女鉴》、《女

训》，帝王为之作序。其余刘向、

班昭、蔡邕、诸葛亮、曹植、魏征、

解缙、张居正等名家也都有此类

著述。这些都集中体现了统治

者对女学教材的直接控制和指

导，更加权威、准确地反映了统

治阶级的意图。

形式多样、通俗易懂也是古

代女学教材的特点。在成百上

千种女教读本中，既有面向宫闱

后妃、官宦闺秀的，也有面向乡

姑村妇的。形式上，或纪传，或

论说，或图像，或格言，不拘一

体，灵活多样，满足了向不同社

会阶层和不同文化层次妇女施

教的需要。“夫画者，所以助教

化，成人伦”，为普及女教，增强

吸引力和感染力，著者还尝试为

女学教材插图配画。刘向把《列

女传》“画之于屏风四堵”，顾恺

之为《女史箴》作插图，仇英为

《列女传》配图像，这些图文并茂

的读本，使空洞的说教变得形象

生动起来。

古代女学教材独特之处还

包括，大部分女教读本出自女子

手笔，如汉代班昭晚年“但上诸

女方当适人，而不渐加训诲，不

闻 妇 礼，惧 失 容 他 门，取 辱 宗

族”，编写训女之作《女诫》。也

有以父母亲长教女的形式写成

的，如唐代郑氏为侄女写《女孝

经》，“戒以为妇之道，申以执巾

之礼”，寄寓了对侄女的殷切期

望和谆谆教诲。

如此繁复众多的女教读本，

实为世界范围所罕见，充分反映

了 我 国 古 代 悠 久 的 女 子 教 育

传统。

1602 年，刚刚成立不到一年

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劫获了从中国

满载货物归来的葡萄牙商船凯莎

琳娜号。他们将船上的数十万件

中国瓷器运抵阿姆斯特丹拍卖，

引来了大量富豪贵族的关注，其

中不乏君主的身影：法国国王亨

利四世购买了一套精美的餐具，

英国国王詹姆斯一世也争着购入

瓷器。几日之内，所有货物被一

抢而空。据《欧洲瓷器史》中记

载，“拍卖这一船瓷器，商人获纯

利 500 万盾”。

西来的订单

荷兰人的这一经历震动了欧

洲，一时间，全欧洲最有实力的君

主、贵族、商人们纷纷把发财的目

光投向了远东，投向了中国，投向了

瓷器。仿照荷兰东印度公司模式，

17世纪后期，法国首相马扎然按照

路易十四的命令建立了一家贸易

公司，并颇有深意地以“中国”命

名。而这家公司的第一单生意就

是前往广州购置瓷器。

在此之前，满清政权击败了

占据台湾多年的郑氏家族，统一

了中国，中国沿海的海盗也基本

销声匿迹了。特别是 1673 年康熙

帝下令取消了海禁，不仅使外国

商 船 可 以 前 往 指 定 港 口 进 行 贸

易，中国货物进口也走入了正常

化的轨道。

当法属“中国公司”的安菲特

里号到达广州港时，他们向中国

行商出示了一批绘有奇怪纹案的

图纸，要求照图样烧造瓷器，并许

诺将给予丰厚回报。几个月后，

这批由景德镇烧制的瓷器如约交

工。这些瓷器运回欧洲后，得到

了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褒奖，原

来这些图案正是法国的甲胄、军

徽、皇家纹章图案。

其实，把徽章烧制在中国瓷

器上并非法国人的创举，早在明

朝中后期，葡萄牙王室就曾通过

马六甲的中国商人定制过一只绘

有曼诺尔一世徽章的青花执壶。

由于当时颜料色彩所限，加之中

国海禁政策严厉，那件瓷器并没

引起欧洲王室的兴趣。但是这批

法国的纹章瓷采用细瓷烧制工艺

和粉彩技术，色彩艳丽夺目，自然

引 来 欧 洲 各 国 贵 族 的 青 睐 。 由

此 ，“ 纹 章 瓷 ”便 在 欧 洲 盛 行 起

来。

生产重心南移

欧洲订单的频频东来，催生

了广州珠江沿岸那些专门承接欧

洲订货业务的门店。在这里，洋

商可以与广东商人签订协议，指

定瓷器的种类、造型、式样等。而

后，广东商人再将订单发往千里

之外的景德镇进行烧制。由于外

国商人们的需求不同，定制样式

五花八门，不免引起内地工匠们

的好奇。《景德镇陶录》就记载了

上述情形，书中说“洋器，专售外

洋者，有滑洋器、泥洋器之分，商

多粤东人，贩去与鬼子互市，式样

奇巧，岁无定样”。

然而，景德镇与广州城之间

路途遥远，欧洲人的订单传至江

西、烧制成器、经过彩绘后再运回

广州交货的漫长过程日渐显现出

了弊端。瓷器在途中出现破损在

所难免，而纹样风格走形的情况

更是层出不穷。这不仅影响到了

行商们的经济利益，更毁损了广

东商人的信誉。于是，外销瓷的

生产重心开始了南移。

清代刘子芬著《竹国陶说》提

道：“海通之后，西商之来中国者，

先至澳门，后径广州……欧士重华

瓷，我国商人投其所好，乃于景德镇

烧造白器，运至粤恒，另雇工匠，依

照西洋画法，加以彩绘……。”广

东行商们凭借着销售渠道上的优

势很快介入了生产，他们雇佣工

人、培训画工，将景德镇烧制好的

白瓷胎运至珠江口，在此他们承

揽外洋业务，拿到订单后就地进

行彩绘和二次加工。这样一来，

不但交货日期大大提前，路途损

耗以及绘图质量也更有保障。这

种生产模式不久便流行开来，一

时间广东珠江沿岸陶瓷工场鳞次

栉比，一些技术变革也正在无声

地进行着。

变革时代

变革首先从设计开始。此时

出口的中国瓷器，图案主题已不

再拘泥于传统的五福捧寿、太平

有象、马上封侯，更多的是绘有圣

经故事、君主头像、西洋风情。这

种变化不光是来源于欧洲商人提

供的图案，更有中国商人对于欧

洲人消费心理的揣摩。尽管广州

的华人中还没有几个能够弄懂耶

稣与圣母的关系，但大多数中国

画工们已经像模像样地画起了西

洋画，开始以西方人所习惯的曲

线来表达纹案之美。

继绘画纹案变革之后，外销

瓷在器型上也进行了改良。为了

满足欧洲人的需求，获得更大的

市场份额，中国的陶瓷匠人们制

作出了瓷制的汤盆、盖盅、咖啡

壶、马克杯等纯粹的西方生活用

具。瓷器不再是欧洲王公贵族收

藏把玩的奢侈品，很多质地精良

的产品也进入了寻常百姓之家。

在西方消费市场的引领下，

中国民窑不断地进行着研发上的

创新，中国的硅酸盐技术逐步侵

蚀着欧洲原有的锡器、木器、甚至

金 银 制 品 的 市 场 份 额 。 毫 无 疑

问，这种变化是成功的。

1769 年，一位美国旅行者参

观了广州珠江南岸的广彩加工场

后描述道：“在一间长厅里，约二

百 人 正 在 忙 着 描 绘 瓷 器 上 的 图

案，并润饰各种装饰，有老年工

人，也有六七岁的童工，而这种工

厂当时在广州还有一百多个。”当

时 在 广 州 有 两 万 人 进 行 手 绘 劳

作，这个数字在那个以农为本的

时代是惊人的。珠江口内的这些

绘图工人完全采用了雇佣形式，

商人出钱工人出力，工人有相对

自由的选择权和流动性，这使得

广州瓷业拥有了最为充沛的人力

资源。

诸多的制瓷工场汇集一处，

使得广州瓷业日渐产生了集群效

应。一方面带来的是生产成本低

廉化，另一方面则是品牌知名度

的提升。精湛的手工制瓷技艺，

顺应欧洲消费心理的绘图设计，

加之充足的劳动力资源，使得广

州一时间成为中国乃至世界陶瓷

加工业的新中心，而“广彩瓷”也

由于其物美价廉的特性在国际上

大为热销。

正当中国外销瓷如贵妇般被

欧洲王室追捧时，它的竞争对手

们却悄然出现了。1644 年明朝灭

亡，中国与欧洲之间的海上贸易

被切断，荷兰人将目光投向了与

中国只有一海之隔的日本。与此

同时，欧洲人自行烧造的第一批瓷

器也出炉了。英国东印度公司展开

的鸦片贸易所带来的丰厚利润，也

使得商人们对运销瓷器的兴趣荡然

无存。由于长久以来清政府对于本

国商人出海的限制，商品的出口途

径也就随之阻塞。广州城从无限接

近市场的生产基地，一下变得与景

德镇别无二致，地理优势荡然无

存。诸多弊病阻挠着制瓷工场及贸

易上的发展。因此，它的盛极而衰

也就不可避免了。（摘自《看历史》

杂志 2010 年 9 月）

光 绪 三 年 十 二 月 初 四 日 清

晨，天津东门外一处地方突然浓

烟滚滚，火光烛天。正值寒冬腊

月，西北风呼啸狂掠，火趁风势，

风送火威，顷刻间一座大悲庵及

旁边搭建的一百几十间席棚被吞

没在火海之中。这场特大火灾造

成了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引起

了社会各界的巨大震动。

近两千灾民葬身火海

被灾的原来是专门收容饥民

的一处粥厂，名为“ 保生粥厂”。

所谓“粥厂”，是清代极其稀缺的

社会救济机构中的一种。每到冬

天，在一些城市中，由官府划拨或

民间捐助，筹集粮款，收容流落街

头无衣无食的灾黎和贫民，煮粥

施赈。正如一些荒政书所说，一

粥 之 微，虽 然 无 异 杯 水 车 薪，但

“得之尚能苟延残喘，不得则立时

命丧沟壑”。光绪三年，正值清代

历史上最严重的一次旱灾，即“丁

戊奇荒”。其间，由于山西、直隶

等华北五省连年大旱，流入京津

的灾民较往年多得多。因此，直

隶总督衙门特地把天津的粥厂增

设 至 12 处 ，共 收 养 灾 民 近 6 万

人。这次发生大火灾的“保生粥

厂”，就是专门收养妇女的粥厂之

一，其中居住着妇女及少数幼童

2000 余人。

这次突发性灾难造成的严重

后果触目惊心，当时《申报》做了

这样的报道：“初四日凌晨，煮粥

方熟，各棚人等正擎钵领粥，呷食

未竟，西北角上烟雾迷空，瞬息透

顶……一时妇女蓬头赤脚，拖男

带女，夺门而走……于是人众哭

声震天，以挤拥门前，求一生路。

回顾西北各棚，已成灰烬。焦头

烂额，死尸枕藉。门靠大悲庵，系

在 东 南，逾 刻 火 乘 顺 风，直 逼 门

前，各人被烟迷目，人多跌倒，俯

首听烧。然虽死在目前，而姐弟

子 母，仍 互 相 依 倚，有 以 额 颅 触

母，有以身体庇子，其死事之惨，

实难言状。”“ 是日之火，起于辰

（今 7 至 9 时），猛于巳（今 9 至 11

时），厂系篾席搭成，拉朽摧枯，至

午 前 则 该 厂 一 百 余 棚 ，烧 毁 净

尽。以后火尚不息，或炙人肉，或

毁 人 骨，或 熬 人 油，或 烧 棉 衣 棉

裤，故至酉刻（今 17 至 19 时）仍有

余焰。”（1878 年 1 月 25 日《申报》）

新闻报道开始说是“二千余

众，尽付一炬”“焚毙妇孺二千余

名”，后来经过清点，大体弄清约

有三四百人获救，“所有尚具人形

之老妪少妇孩童幼女，共收得尸

一千另十九口”，此外还有“烧毁

尸 骨 无 存 及 四 肢 散 失”者 若 干。

状况惨不忍睹。

惨剧是怎样酿成的

这场巨灾事发突然，却并不

偶然。酿成这样的惨剧，是由各

种因素所促成的，是有深刻的社

会根源的。

面对大量灾民和城市贫民的

存在，封建统治者为了避免政治

动荡，维护社会稳定，不得不采取

一些救济措施，这当然是值得肯

定的。但封建政权毕竟不是人民

利益的代表者，他们不可能思虑

周详地顾及贫苦群众的安危。因

此，好事并不一定能办好，甚至可

能引来一场灾祸。以“保生粥厂”

的建筑来说，本来是借用大悲庵

的 房 舍，后 来 灾 民 众 多，不 敷 应

用，便在旁边搭盖一片临时“蓬

寮”。《申报》对此作了如下的描

写：“上系篾席盖成，外墙范以芦

苇，里面彼疆此界，仍以篾席间

之。计厂一所，内分百数十棚，

南向六十余棚，北向数与相埒。

南北棚后，各留一通道，以为进

出之地，计一人独步则宽，两人

并行则隘。”对于这样一种居住

条件，有记者责问说：“毫无纪律

之难民妇孺反聚之六营之众，共

为一棚，而棚又以芦席为之，其

尚欲望其不烧也，有是理乎？”

谁都可以想到，如此地狭人

稠，通道窄隘，四处全是席片芦

苇，加之床板上垫的又是稻草，

一旦发生火警，后果可想而知。

可是，如此隐患四伏、危如累卵

的生存环境，主事者既无任何预

案，也不采取起码的防范措施。

这不能不说是对于生命的漠视，

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本质表现。

粥 厂 的 管 理 也 十 分 混 乱。

火起时，竟然看不到一个委员、

司事的身影，除了煮粥、分粥的

工役外，当时只有一个看门人在

场。可是，当人们踉踉跄跄地挤

到这扇唯一可以逃生的大门边

时，这个看门人竟然做出了一个

绝对无法饶恕的举动：不让人逃出

门外，而且“将门下钥”，用锁把门关

死了。这一来，也就彻底切断了一

部分本可以逃离火海的人的生路。

如果脱离历史环境，人们是很

难想象这个看门人为什么会采取如

此丧心病狂的做法的。原来，官府

对待灾民，一直存在着严重的戒备

心理，很怕灾民为争取最低生存条

件而闹事。他们的信条是，“驭饥民

如驭三军，号令要严明，规矩要划

一”。在这样的方针下，粥厂灾民不

能随意出入，出入有定时，或鸣锣为

号，或击梆为记。当时的报纸批评

看门人是“守常而不达变”，就是说

在这样的大灾面前，竟然仍按照平

时规矩办事。这个举动不仅极其荒

唐，而且到了泯灭人性的程度，令人

发指。

大火烧了一阵之后，分管粥厂

的筹赈局会办、长芦盐运使如山，津

海 关 道 黎 兆 棠 等 终 于 赶 到 了 现

场，二人“睹二千余人死状之惨，

泣 下 如 雨 ”“ 相 与 莫 可 如 何 而

已”。除了伤心落泪之外，完全是

一 筹 莫 展 。 稍 后，当 时 称 作“ 火

会”的消防队赶来救火，救出了三

四百人。这时恰好有一只兵船经

过，士兵用船上的“洋龙”救火，不

料因为取水问题，“火会”与士兵

发生冲突，相互“追奔逐北”，士兵

“遗弃洋龙各器而逸”。这虽是一

个小插曲，却十分典型地折射出

那个社会所特有的时代特征。

灾后官方的应对之策

灾后官方一方面确实感到事

态严重，责任重大，一方面也是迫

于社会舆论的压力，直隶总督兼

北洋大臣李鸿章于事件发生后的

第 9 天，向朝廷上折报告了这件事

情。奏折虽然讲了“竟被烧伤毙

多命，足见委员漫不经心，非寻常

疏忽可比”，请求对直接责任人该

厂 委 员 吕 伟 章、丁 廷 煌“ 一 并 革

职，永不叙用”，对包括自己在内

的负领导责任人员，像前面提到

的如山、黎兆棠及天津道刘秉琳

等“分别议处”，但又强调官员们

“飞驰往救”，“救出食粥大小人口

甚多，其伤毙者亦复不少，一时骤

难确计”。显然使用的还是官场

“弥缝搪塞”的故伎，用含糊的文

字把灾难严重程度掩盖起来，以

便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朝廷迅

速做出反应，立即发布谕旨，除责

令 李 鸿 章 等 妥 善 做 好 善 后 工 作

外，声色俱厉地指斥地方官员“平

时漫不经心，临事又不力筹救护，

致 饥 困 余 生，罹 此 惨 祸，实 堪 痛

恨”，要求对包括李鸿章在内的相

关官员一律“交部议处”。上谕的

用语是颇堪玩味的。既没有对李

鸿章的掩饰之词公开反驳，给他

留了面子，又指出了并未“力筹救

护”的事实，表明朝廷并不相信李

鸿章称官员们“飞驰往救”，维护

了皇权的尊严，也间接地给了李

鸿章一个警告。李鸿章的奏折和

皇帝的上谕，有趣地反映了封建

官场政治博弈的曲折和微妙，其

中的微言大义，不加注意是很难

察觉的。

这时的李鸿章正是“内政外

交，常以一身当其冲，国家倚为重

轻 ”的 时 候 ，是 朝 廷 的“ 股 肱 之

臣”，因而所谓“交部议处”云云，

只不过是应付社会舆论而做的表

面 文 章，以 后 就 再 没 有 下 文 了。

李鸿章的官位依然稳如泰山，不

仅如此，相传黎兆棠是慈禧太后的

干女婿，在下旨“交部议处”后不久，

就发布了升任直隶按察使的消息。

所谓责任追究，就在惩处了两个厂

务委员后偃旗息鼓了。

平心而论，灾难发生后，地方

政府也确实做了一些善后工作。

例如，组织慈善机构“泽济首局”

收殓罹难者的尸体，盛于薄木棺

内，加以掩埋。发动社会捐助，十

余日内共募得银三万九千余两，

洋银一百二十元，津钱一万六千

余吊，棉衣裤三万四千余件。对

受害者给予抚恤，规定“当场烧死

者每口恤银六两，烧后因伤而死

者每口三两，伤重者二两，伤轻者

一两，中分四等，由死者亲属及受

伤本人报明给领”。

但也有一些做法，是未必恰

当的。例如，“保生粥厂”大火后，

为了害怕发生类似事件，竟关闭

了天津的所有粥厂，饥民发给高

粱一斗五升，统统遣散。这种因

噎废食之举，立即引起了社会的

强烈震动。原来藉粥厂勉强度日

的数万饥民，再度流落街头，“鹄

面鸠形，目不忍睹”。不少人贫病

交迫，冻饿而亡。又如，官府在抚

恤 受 害 者 的 同 时，还 大 做 佛 事：

“（十二月）初八日延僧众放瑜伽

焰口，并盖大棚于被灾处，诵经至

二 十 一 日 。 复 请 城 隍 神 出 城 赦

孤，都魁老会随驾。”这种举措固

然包含着浓厚的迷信成分，但其

中还有相当的政治作秀的作用。

目的在于告诉民众，官府对于罹

难者是关心的，虽然未能保护生

命于生前，还是要虔心地超度亡

灵于死后。对于一个迷信盛行的

社会，这种姿态无疑对统治者是

有益的。

保生粥厂不“保生”
——光绪三年天津粥厂大火事件前后

李文海

古
代
的
﹃
女
学
﹄

贾
增
妍

CHINA：前工业时代的易碎品
王磊石

■文 摘

◀ 民国初年等待施粥的灾民

▶ 从西方人的一张明信片中

可以看出，天津寺庙前的粥棚是

穷人家的孩子最常去的地方。

（晋） 顾恺之 《女史箴图》 局部

乾 隆 年

间制造的外

销瓷盘上绘

有外国神话

人物。

清代广州外销画《广州瓷器店》。


